
研商內政部訂定土地法第 14 條第 1 項各款規定不得私有

土地劃定原則之後續執行措施會議紀錄 

一、時間：104 年 2 月 25 日上午 9時 30 分 

二、地點：本署第 2辦公室 3樓會議室 

三、主席：李副署長政宗       記錄：廖杏瑜 

四、出席人員：（詳會議簽到單） 

五、發言要點：（詳附件） 

六、會議結論： 

（一） 因應內政部104年1月15日會議決議訂定土地法第14條第1項各

款劃定原則，本署各分署（辦事處）辦理出售、交換、贈與、

依法得讓售得出租之國有土地案件，就土地法第14條第1項規

定不得私有土地查證方式，修正如下，並請相關機關就所需研

處或辦理事項予以配合： 

1. 第 1 款海岸一定限度內之土地：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已依

內政部劃定原則檢討劃設者，依其檢討劃設結果辦理查證；檢

討結果無需劃設者，免再個案查證；尚未依內政部劃定原則檢

討劃設者，依內政部地政司意見雖得逐案洽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政府協助認定，惟考量洽詢標的如明顯遠離海岸而無認定實

益，恐肇致民怨，並有浪費行政資源之虞，允宜設立需洽查之

合理範圍。內政部營建署代表所建議之海岸管理法「近岸海

域」、「公有自然沙灘」、「海岸保護區」及「海岸防護區」等範

圍，基於該法甫於 104 年 2 月 4日公布施行，該等範圍目前均

尚未劃定，本署乃參考內政部 96 年 1 月 30 日台內營字第

0960800355 號公告劃設之「海岸地區」作為需洽查之範圍。

倘國有土地位屬該範圍，由本署各分署（辦事處）洽請直轄市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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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（市）政府就個案土地實際情形審認是否屬不得私有土地，

並請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於依內政部劃定原則劃設後，通

知本署各轄區分署（辦事處）。 

2. 第 2 款天然形成之湖澤而為公共需用者及其沿岸一定限度內

之土地：考量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需依內政部 104 年 1

月 15 日會議決議訂定之劃定原則重新檢討，請本署各分署（辦

事處）就個案土地實際情形洽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審認是

否屬不得私有土地，並請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於依內政部

劃定原則劃設後，通知本署各轄區分署（辦事處）。至行政院

農業委員會林務局代表建議將經濟部水利署一併納為會同劃

定機關之意見，請林務局逕將意見送交內政部處理。 

3. 第 3 款、第 4款可通運之水道、城鎮區域內水道湖澤及其沿岸

一定限度內之土地：同河川區域查證方式，由本署各分署（辦

事處）檢具國有土地清冊，函請經濟部水利署（或所屬河川局）

及土地所在地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河川主管機關於 1個月內查

復有無位於該範圍。本署各分署（辦事處）得以洽主管機關提

供轄內河川區域地段別等方式，簡化行政程序。 

4. 第 5 款公共交通道路：請內政部參考與會機關所提意見，重新

檢討劃定原則，在內政部檢討定案前，維持現行查證方式，即

本署各分署（辦事處）勘查結果現況為道路者，函請直轄市、

縣（市）政府個案審認是否屬不得私有土地，但屬下列情形者，

免洽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個案審認： 

（1） 民眾持地方主管建築單位核發之公有畸零地及公有裡地合

併使用證明書申購合併範圍內之國有土地案件。 

（2） 依「都市更新事業範圍內國有土地處理原則」規定出售都

市更新單元範圍內國有土地案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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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 依產業創新條例第 42 條第 2 項、第 43 條第 3 項規定辦理

產業園區內國有非公用土地出售案件。 

（4） 依產業創新條例第 65條第 5項規定辦理擴展工業或設置污

染防治設備計畫範圍內面積 1,650 平方公尺以下國有非公

用土地出售案件。 

（5） 獲准整體開發範圍內國有土地出售、交換案件。 

（6） 國有非公用土地領有建造執照、使用執照之建物基地範圍

案件。 

5. 第 6 款礦泉地： 

（1） 位於臺北市、新北市、新竹縣、花蓮縣與高雄市之國有土

地，請各該地方政府於 2 週內提供依溫泉法第 6 條及「溫

泉露頭一定範圍劃定準則」劃定範圍涵蓋土地清冊予本署

各轄區分署（辦事處），由分署（辦事處）依清冊查對。其

餘縣（市），分署（辦事處）勘查結果現況為溫泉露頭使用

者，洽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個案審認是否屬不得私有

土地。 

（2） 嗣後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如有新增劃設，或刻進行檢

討劃設之案件，請提供相關資料予本署各轄區分署（辦事

處）。 

6. 第 7 款瀑布地：考量交通部觀光局已函請內政部重新檢討，於

內政部檢討定案前，本署各分署（辦事處）勘查結果現況為瀑

布使用者，洽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個案審認是否屬不得私

有土地。 

7. 第 8 款公共需用之水源地：由本署各分署（辦事處）查對經濟

部水利署提供「涉及水利署相關敏感區位免查及查詢區域縣市

鄉鎮區表」，國有土地位於水庫蓄水範圍應查詢區域者，檢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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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有土地清冊、土地登記謄本影本、地籍圖謄本影本及相關地

理位置圖（標示土地位置，比例尺 1/5000），函請經濟部水利

署於 1個月內查復是否位於該範圍。 

8. 第 9 款名勝古蹟： 

（1） 內政部 104 年 1月 15日會議決議有關古蹟等文化資產所定

著之土地是否不得私有，由文化主管機關個案認定之，且

文化部就本署欲遵照內政部上開會議決議辦理查證，亦予

以尊重，並同意就文化資產保存法（以下簡稱文資法）第

28 條規定事項一併通知。爰經本署各分署（辦事處）查明

國有土地上有依文資法第 3 條規定指定或登錄之文化資產

範疇者，應函請中央及地方文化主管機關個案審認是否屬

不得私有土地，併依文資法第 28 條規定通知。各該文化主

管機關於審認時，應依文化部代表意見，依該文化資產可

否私有，一併考量文化資產坐落土地可否私有後，明確函

復。 

（2） 另依內政部 93 年 1 月 30 日台內地字第 09300602091 號函

示略以，古蹟坐落之公有基地，依土地法第 14 條規定及文

資法意旨，不得為私有。既內政部 104 年 1 月 15 日會議決

議對於依文資法公告之文化資產坐落之國有土地得否移轉

為私有，認應個案認定，而非一律不得移轉為私有，爰上

開函示建請內政部檢討，並將結果函復本署。 

（二） 上述案件經踐行上述查證後，除確屬不得私有土地而不予處

分、出租者外，本署各分署（辦事處）應請申請人切結「取得

之國有土地倘日後查證屬處分時依法不得私有之情形，致買賣

契約及移轉所有權之物權行為無效，經權責機關依法塗銷移轉

登記時，同意處分機關無息退還已繳之價款，絕不提出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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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。」、「交換（贈與）取得之國有土地倘日後查證屬處分時依

法不得私有之情形，致交換（贈與）契約及移轉所有權之物權

行為無效，經權責機關依法塗銷移轉登記時，絕不提出異

議。」、「承租之國有土地倘日後查證屬出租時不得私有之情

形，不合於國產法令出租要件者，同意任由出租機關撤銷租賃

關係，已繳納費用（歷年使用補償金、租金等）不予退還，絕

不提出異議。」後，續處出售、交換、贈與、出租事宜。 

（三） 本署各分署（辦事處）已依本署 103 年 7 月 16 日研商土地法

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不得私有土地查證方式會議結論查證非屬

不得私有土地，且於 104 年 2 月 25 日（含）以前已核准出售

（含標售、讓售、專案讓售）、交換、贈與、出租，未及通知

訂約、繳款及續處交換、贈與事宜之國有土地，基於已依原訂

方式查證完竣，且由申請人為必要之切結或於投標須知為相當

之揭示，無需依本次會議結論重新辦理查註作業，得逕依相關

規定續處，其餘案件請依本次會議結論辦理查證事宜。 

（四） 與會機關對於內政部訂定土地法第 14 條第 1 項各款規定不得

私有土地劃定原則，如尚有修正意見，請於會後逕將相關意見

函送內政部。 

七、散會：上午 11 時 50 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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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-各機關發言要點 

（一） 內政部地政司 

1. 有關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第 3條第 1款規定之廣場、騎樓、走廊，

乃為行人通行使用，既實務上係視為建物併同使用範圍而須一併處

分，倘認屬土地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5 款規定不得私有之「公共交

通道路」，似不合理。案關上開規定解釋適用，本部尊重主管機關

交通部及本部營建署意見。 

2. 另民眾申購開發案件範圍內現況作道路使用之國有非公用土地，倘

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開發完成後無須保留作道路使用，並重新

劃設道路，似無再洽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地政機關確認是否屬土地

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5 款規定「公共交通道路不得私有」之需要。

至上開土地是否得認非屬「公共交通道路」，本部尊重主管機關交

通部意見。 

3. 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地政機關於依本部 104 年 1 月 15 日召開「研

商土地法第 14 條第 1 項各款規定不得私有土地範疇會議」決議完

成檢討劃設公告前，倘財政部國有財產署（以下簡稱國產署）擬出

售土地似涉及上開規定不得私有者，仍得逐案洽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地政機關、中央或地方文化主管機關審認之，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地政機關當依本部103年 6月 30日台內地字第1030183564號函積

極協助認定。至本次會議資料所載查證方式，本部尊重主管機關意

見。 

（二） 內政部營建署 

1. 有關本會議資料附件一之查註方式彙整表揭示國產署「就各直轄

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尚未檢討劃設者，國有土地位屬內政部 96 年 1

月 30 日公告劃設『海岸地區』範圍，由本署各分署（辦事處）洽

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就個案土地實際情形予以審認是否屬不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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私有土地」部分，依本部 104 年 1 月 15 日召開「研商土地法第 14

條第 1項各款規定不得私有土地範疇會議」決議，第 1款「海岸一

定限度內之土地」係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地政機關會同有關主管機

關依本部 97 年 5 月 14 日台內地字第 09700731441 號函修訂「土地

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1 款標準作業程序」及執行計畫相關範例劃定

之，且本部 96 年 1 月 30 日公告之海岸地區範圍，係依行政院核定

之「國土復育策略方案暨行動計畫」劃設，前經行政院 97 年 9 月

22 日函示該行動計畫因現行法令均有規範可供執行管理，原則同意

回歸各部會現行法規辦理，故本部 96 年所公告之海岸地區範圍係

供規劃目的使用，不宜作為國產署查證之依據。 

2. 海岸管理法於 104 年 2 月 4日公布施行，依該法立法意旨為保障公

共通行及公共水域之使用、海岸保（防）護之需要，建議「近岸海

域」、「公有自然沙灘」、「海岸保護區」及「海岸防護區」等範圍，

應納入不得私有之範疇。 

3. 道路主要分為公路及市區道路二系統，各有其適用法規。如公路進

入市區，有市區道路劃歸公路路線系統情形，其重疊部分視同公

路，於公路法第 4條第 2款已有規定；另相對於市區道路條例第 17

條亦有規定相關協調機制。 

4. 因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針對道路定義較廣泛，且涉及都市計畫

法、公路法及市區道路條例等法規之競合，建議整體來看，因該條

例係交通部主管權責，建議逕洽該部釋疑。 

（三） 交通部 

1. 「市區道路條例」第 2條規定，所稱市區道路係指都市計畫道路、

直轄市及市行政區域內、都市計畫區外之道路及中央主管機關核定

人口集居區域內所有道路；「公路法」第 2 條規定，所稱公路係指

國道、省道、市道、縣道、區道、鄉道、專用公路及其用地範圍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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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各項公路有關設施。市區道路條例及公路法所稱道路適用範圍二

者並不完全相同，市區道路並非都涵括於公路法規定之各款道路

中。 

2. 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第 3條第 1款規定：「道路：指公路、街道、

巷衖、廣場、騎樓、走廊或其他供公眾通行之地方」，已對「道路」

為列舉性與概括性之說明，另供公眾通行之地方是否為道路範圍，

乃屬事實認定問題，除應供公眾通行外，需由各道路主管機關本於

權責實地勘查確定其交通管制設施及交通執法事項後，方得依現行

交通法規予以納入管理；至於該道路之土地權屬尚非是否適用條例

規定與否之判定依據。 

（四） 交通部公路總局 

對於已依計畫開闢或管理之本局所轄省道系統道路範圍內國有土地，

建請國產署於辦理出售前，維持現行作業方式個案審查認定。 

（五） 交通部觀光局 

1. 內政部於 104 年 1 月 15 日召開會議決議瀑布地土地不得私有之劃

定原則為「經中央或地方觀光主管機關依『發展觀光條例』規定程

序劃入風景特定區或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範圍內者，由各直轄市、

縣（市）地政機關會同相關機關劃定之。」惟前述劃定原則並未將

所有可能情形(案例)考量周全，恐有遺漏掉位於「發展觀光條例」

規定程序劃設之風景特定區或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範圍以外之瀑

布。故本局已於 104 年 2 月 16 日函請內政部應先徵詢各直轄市、

縣(市)政府有無具體相關案例及意見後，再據以修正土地法第 14

條第 1項有關瀑布地不得私有土地之劃定原則，爰國產署之查證方

式，建議俟內政部重新定義後再配合調整。 

2. 另依據發展觀光條例第 2條有關「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」之定義：

「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其範圍包括：原住民保留地、山地管制區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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野生動物保護區、水產資源保育區、自然保留區及國家公園內之史

蹟保存區、特別景觀區、生態保護區等地區。」及第 19 條第 2 項

規定：「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之劃定，由該管主管機關會同目的事

業主管機關劃定之。」故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之主管機關為各地區

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，有關查證瀑布地是否位於自然人文生態景觀

區，應洽各地區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。 

3. 會議資料附件 1有關瀑布地之查證方式一節，在內政部尚未就瀑布

地土地不得私有之劃定原則重新研商確認前，建議依國產署目前查

證方式辦理，以避免有缺漏之情形。 

（六） 文化部 

1. 有關內政部 104 年 1 月 15 日所召開之會議，原係該部基於目前針

對土地法第 14 條第 1 項各款不得私有之規定，有認定上之疑義，

乃試擬各款之定義內容，召開會議提請各機關討論。而本部當時認

為該部所提第 9 款之定義似未夠完整，因本部 103 年 3 月 26 日文

授資局蹟字第 1033002366 號函之意旨，係在說明文化資產保存法

（以下簡稱文資法）規定之歷史建築、聚落、文化景觀、遺址亦可

視為土地法第 14 條第 1項第 9款所定「名勝古蹟」，非指該款名勝

古蹟僅限於依文資法指定登錄之文化資產。且內政部民國 87 年台

內營字第 8702312 號函亦曾釋示都市計畫法第 15 條第 1 項第 5 款

所稱「名勝」之涵義為：「指富有歷史盛名且值得紀念之地方，或

景色幽美無可取代之地方。」爰該部就該款之定義內容是否妥適，

似可再酌。 

2. 公有古蹟及其定著之土地，法律上雖屬二獨立之不動產，惟基於古

蹟管理維護之必要，二者於使用管理上仍屬不可分，亦即其定著土

地應配合古蹟保存之需求來作管理維護。故其定著土地可否私有，

應隨該古蹟建物可否私有以定之為妥。惟土地法第 14 條第 1項第 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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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只規定「名勝古蹟」之土地不得私有，但未限制該古蹟建物不得

私有，即可能造成古蹟建物得移轉私有，而其土地仍屬公有之情

形，以致其古蹟管理維護複雜化，恐將造成對古蹟保存工作負面之

影響。 

3. 惟該次會議該部逕就第 9款部分，直接作出未來由中央或地方文化

主管機關個案認定之決議（本部之意見詳該會議紀錄附件），並未

再就第 9款之定義內容再作討論，本部深表遺憾，也只能尊重。惟

正本清源之道，仍宜請內政部釐清該款之定義內容，方能避免認定

上之疑義。 

4. 至國產署未來之查證方式，如欲遵照內政部上開會議決議辦理，本

部亦予以尊重，並協助辦理。 

5. 至未來國產署為辦理查證，而依內政部上開會議決議發函各級文化

主管機關協助認定時，亦得同時就文資法第 28 條之事項通知文化

主管機關。 

（七） 經濟部水利署 

本署目前掌握已劃設溫泉露頭之縣市為臺北市、新北市、新竹縣、花

蓮縣與高雄市，因溫泉露頭及其一定範圍劃設係屬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政府權責，本署目前並未掌管相關圖資清冊，建議國產署洽各直轄市、

縣（市）政府提供劃設清冊或預定劃設之參考資料。 

（八）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林務局 

針對第 2 款天然形成之湖澤及其沿岸一定限度內之土地，國產署查註

方式係依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檢送已依法劃設清冊作查對；檢討

結果無須劃設者，免再個案查證。本局建議將經濟部水利署一併納為

會同劃定機關，當不致影響國產署後續辦理公產處分時之查註方式。 

（九） 國產署法制室 

1. 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第 3條第 1款規定之道路，係指公路、街道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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巷衖、廣場、騎樓、走廊或其他供公眾通行之地方，以廣場、騎樓、

走廊等視為建物併同使用範圍之情形，因有同條例第 82 條有關道路

堆積足以妨礙交通之物等處罰規定之適用，而屬內政部劃定原則所

稱之「已依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管理之道路」，不得私有，是否妥

適，建請內政部參考與會機關意見審慎衡酌。 

2. 有關土地法第 14 條第 1項第 9款名勝古蹟之適用範圍，前依內政部

93 年 1 月 30 日台內地字第 09300602091 號函示略以，經依文資法指

定之古建築物、傳統聚落、古市街、考古遺址及其他歷史文化古蹟，

而該古蹟坐落之公有基地，依土地法第 14 條規定及文資法意旨，不

得為私有。爰依文資法公告之文化資產坐落之公有基地得否移轉為

私有，事涉土地法及文資法之適用，茲二法主管機關變更見解認應

個案認定，非一律不得移轉為私有，尊重主管機關意見，上開函示

併建請內政部檢討之。 

3. 本署 103 年 7月 16 日邀集內政部、法務部、財政部法制處等機關、

單位會商結論業已論明，基於行政行為明確性之要求，倘各主管機

關未能明確表明個案為不得私有土地（含表明應留供公共使用）者，

則本署各分署、辦事處無從確知讓售消極要件之存在，自得續處國

有土地處分案件，務請各主管機關注意。 

4. 文資法第 28 條前段規定，古蹟及其所定著土地所有權移轉前，應事

先通知主管機關。所稱主管機關及應行通知之時點為何，能否以本

署各分署、辦事處查證之公文代之，建請文資法中央主管機關文化

部釋明，俾利遵循。 

5. 國產法有關法令遇有變動者，向注意誠信原則與信賴保護原則之落

實，不及於已通知繳款訂約案件，並妥為權衡評估人民利益保護與

新規定所欲達成之立法意旨後，決定新舊規定之適用。爰已查證而

尚未通知訂約繳款、尚未核准（含專案核准）案件，可循前例於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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估後擇一認定基準時點（例如內政部 104 年 1 月 26 日發函日、本次

會議召開日、本次會議紀錄發函日）律定處理方式。 

（十） 臺南市政府 

土地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不得私有之公共交通道路似不宜含括私

設道路，又市區道路條例、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所定義之道路較

為廣義，建議不宜納入劃設範圍。 

（十一） 高雄市政府 

土地法第 14 條第 1項第 1款海岸一定限度內不得私有土地，本市因

涉港灣、國防軍事設施等因素，目前尚未劃設，建議國產署仍維持

個案查證方式。又依會議資料顯示，上開第 1 款土地需位屬內政部

96 年 1 月 30 日台內營字第 0960800355 號公告劃設「海岸地區」範

圍內，方需洽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配合審認，是以，倘經查明

非屬上開範圍，本市需配合審認者為第 2 款至第 4 款時，來文文字

請勿敘明係配合查復是否屬土地法第14條第 1項第 1款至第 4款不

得私有之情形。 

（十二） 金門縣政府 

1. 本縣大、小金門已於 92 年間依土地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公

告劃設海岸一定限度內土地不得私有範圍完竣，惟本縣尚有大膽等

12 座離島仍未納入劃設，將檢討辦理劃設，及就原劃設範圍是否需

變更一併檢討。 

2. 土地法第 14 條第 1項第 2、3、4款劃設部分，本縣尚未檢討劃設，

如有劃設必要，再由本縣水利等相關權責單位視實際需要認定辦理。 

 


